附件4
深圳市公办中小学2026年公开招聘

教练员有关问题的解答

关于报名

1.应聘人员在招聘系统中填写报名信息应注意哪些事项？

答：应聘人员必须填写报名表，并对所填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完全责任。其中，学习和工作经历栏目应按时间先后顺序，从高中开始，填写何年何月至何年何月在何单位学习工作。对大学期间的学习经历，须填写清楚学校、专业名称。

2.应聘人员在报名期间可否更改报考岗位？

答：报名期间，在未完成确认并提交报考岗位的情况下，应聘人员可修改报考信息和报考岗位，报考岗位确认并提交后不可修改报考信息和报考岗位。

3.应聘人员是否需要缴费？

    答：不需要。
关于招聘对象
1.2026年毕业的定向生、委培生是否可以报考？

答：2026年毕业的定向生、委培生原则上不得报考。
关于学历、学位
1.怎样理解“学历”、“学位”要求？ 

答：报考人员应具备与招聘岗位所要求专业一致的学历学位，用符合招聘岗位条件的学历专业报考，报考人员所学专业按所获毕业证书上的专业名称为准。学位种类不能作为报考专业的依据。

2.应聘人员可否用非最高学历专业报考？

答：招聘岗位考生类别条件为“不限”的，应聘人员可以非最高学历专业报考。
3.以非最高学历专业报考的其他要求？

答：2026届国内普通高校、职业学校毕业生（非在职）以非最高学历专业报考的，在资格复审时提供有效的应届毕业生材料，但须于2026年9月30日前取得最高学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2026届在境内就读的中外合作办学毕业生（非在职）以非最高学历专业报考的，在资格复审时提供有效的应届毕业生材料，须于2026年12月31日前取得最高学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其他应聘人员以非最高学历报考的，须于面试资格复审前取得最高学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逾期未取得的，不得聘用。

4.取得国（境）外学历、学位人员需要提供哪些材料？

答：需提供由国家教育部所属相关机构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函等有关证明材料。

上述材料应在面试前资格复审时与其他材料一并交招聘单位审查。
关于专业
1.应聘人员应如何判断本人所学专业？

答：应聘人员所学专业按所获毕业证书上的专业为准。辅修专业、学位种类均不作为专业依据。
2.双学位的应聘人员能否以第二学位的专业报考？

答：如应聘人员第二学位也取得了符合招聘岗位中专业条件要求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可以该毕业证书上的专业报考。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均应当为国家承认（如通过学信网验证等）的学历学位证书。
3.应聘人员应如何选择专业报考？

答：招聘岗位中专业条件参照《广东省2026年考试录用公务员专业参考目录》（以下简称《公务员专业目录》）设置的，应聘人员应根据本人所学专业名称，与《公务员专业目录》中的专业名称进行对照，如专业名称一致的，则所学专业已列入《公务员专业目录》列表，按照该专业名称及代码进行报考，不得报考所学专业代码与招聘岗位专业代码不一致的岗位。岗位表中的“专业”要求为“学科门类”（代码为2位数）的，如应聘人员所学专业为该“学科门类”所含“学科”（代码为4位数）或“专业”（代码为6位数）的，均符合报考条件。

若所学专业为《公务员专业目录》中旧专业名称的，按其对应的专业名称及代码进行报考。如旧专业后注明“部分”的，须征询招聘单位同意后报考。

若所学专业已列入《公务员专业目录》（有专业代码），同时也为旧专业名称的。
4.应聘人员以相近专业报考有什么要求？

应聘人员所学专业未列入《公务员专业目录》（无专业代码）的，可选择《公务员专业目录》中的相近专业报考，所学专业必修课程须与招聘岗位要求专业的主要课程基本一致，并在面试资格复审时提供毕业证书（已毕业的）、所学专业课程成绩单、课程对比情况说明及毕业院校设置专业的依据等材料。

留学回国等应聘人员所学学科专业与招聘岗位要求的学科专业相近但未列入《公务员专业目录》的，招聘单位应当结合其所学课程、研究方向等进行资格审查，不得以学科专业未列入《公务员专业目录》为由不予通过审查。

若招聘岗位专业条件为“专业”（代码为6位数），应聘人员所获毕业证书上的专业名称为该“专业”的上一级“学科”（代码为4位数）或“学科门类”（代码为2位数），可按前款规定以相近专业报考。
5.招考岗位要求取得相关证书（如裁判员证书等），如报考者已通过相关考试，且已知道考试成绩，但没有取得相关证书，这种情况能否报考？

答：按招考公告的要求：招考相关资格、工作经历等时间的计算，均截至2026年5月14日。岗位要求取得相关证书的，必须在此之前通过考试、评审或认定，并在资格复审时提供证书原件（岗位另有说明的除外），否则视为不符合报考条件。

五、关于港澳居民报考

1.哪些港澳居民可以报考？

答：港澳居民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报考：

（1）根据《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港澳居民管理办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无外国居留权的港澳居民；

（2）具备《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港澳居民管理办法》第五条所列条件。

2.港澳居民如何注册？

答：港澳居民登录招聘系统后，在证件类型中选择“港澳居民居住证”或“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并填写证件号码进行注册。
3.港澳居民在面试资格复审时还需提供哪些材料？

答：（1）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或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2）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3）港澳地区《无犯罪纪（记）录》（可在考察环节提供）。
六、关于招聘岗位年龄要求

答：招聘岗位年龄条件的计算截止时间为本次招聘报名首日。18-40周岁，即为1985年5月14日至2008年5月13日出生的；43周岁以下，即为1982年5月14日以后出生的。
七、关于考试
1.考试时需要携带什么证件？

答：必须带齐准考证、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与报名时一致，港澳居民考生应提供报名所用的“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港澳居民居住证”）方可进入考场。
2.考试前遗失了身份证怎么办？

答：遗失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的应聘人员，需及时到公安部门补办临时身份证。其他证件不能代替居民身份证。
3.笔试地点在哪里？

答：笔试地点详见准考证。建议应聘人员在考试前一天熟悉考场地址和交通路线。

4.对违纪违规行为，有哪几种处理方式？

答：应聘人员有违纪违规行为的，根据《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分别给予取消应聘资格、考试成绩无效、记入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应聘人员诚信档案库等相应处理。

八、关于资格审查

1.资格审查的时间节点包括哪些？

答：资格审查贯穿公开招聘全过程。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主管部门或事业单位在资格初审、资格复审、体检、考察、公示以及办理聘用手续等过程中，发现应聘人员存在不符合招聘公告及岗位资格条件的，或存在填写虚假信息、提供虚假材料等情形的，将按规定取消考试或聘用资格。

2.资格审核的方式和时间如何安排？

答：资格审核由招聘单位及其主管部门负责，具体安排及有关要求将在招聘单位或其主管部门、各区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网站发布，考生可留意相关网站通知。
3.2026届毕业生在面试资格复审时须提供哪些材料？

答：2026届毕业生在面试资格复审阶段暂不能提供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的，须提供居民身份证、学生证、毕业生就业推荐表；考察阶段，须提供就读学校出具的准予毕业和取得学位资格的证明。未按公告规定时限取得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及岗位要求的其他证明材料，不予聘用。

九、关于体检

1.体检标准、工作要求和程序等怎么确定？

答：体检标准、工作要求和程序、工作纪律参照《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体检实施细则（试行）》有关规定执行。
2.哪些情况可复检，复检程序是什么？

答：应聘人员对本人体检结果有疑问的，可以提出复检要求。复检要求应在接到体检结论通知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提出。事业单位或者其主管部门应在收到复检要求10个工作日内组织复检。复检原则上应更换到不低于原体检医院等级的其他符合资质的医院进行。复检医院由事业单位或者其主管部门指定。复检只能进行1次，体检结果以复检结论为准。
十、关于考察

1.考察时需要对考察人选进行资格复审吗？

资格审查贯穿公开招聘全过程。考察是对考察人选资格条件认定核实的关键环节，需要对考察人选进行资格复审。考察阶段资格复审，主要是核实考察人选是否符合规定的报考资格条件，提供的报考信息和相关材料是否与真实经历背景相一致，是否构成回避的情形等方面的情况。

2.如何理解“聘用后即构成回避关系”?

按照《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第六条、第七条、第十条等相关规定执行。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应予回避的情形，从其规定。
十一、关于咨询
1.对招聘政策有疑问的如何咨询？

答：为避免因咨询电话拥挤而影响报名，报考人员如对招聘政策有疑问，应先详细阅读公告、问题解答及岗位表等；如仍有疑问，请按《咨询电话》（见附件5）咨询。工作人员仅对公告内容及政策给予解释，不对报考人员是否符合岗位条件进行确认。
2.对人事考评报名系统、报名信息填写及考务工作等有疑问的如何咨询？

答：请拨打电话0755-88227999咨询（受理咨询时间：2026年5月14日至5月20日的工作日9:00-12:00，14:00-18:00。因咨询的人数众多，如遇咨询电话打不进的情况，请将详细情况电邮至ksykwb@hrss.sz.gov.cn进行反映，来邮时请在邮件中注明姓名、身份证号、联系电话和事由）。以上电话及电邮不受理涉及招聘政策的咨询。

